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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“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与鉴定人出庭

作证暨医疗风险管理培训班”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近十几年来,我国医疗纠纷案件迅猛增长,科学、客观、专业

的技术鉴定是解决医患纠纷的关键问题，切实提高医疗损害司法

鉴定水平是缓解医疗纠纷的对症良药。为了促进医疗损害鉴定水

平，提高法庭质证质量，加强医疗风险的管理、识别及防范处理

能力，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，我中心

将于近期举办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与鉴定人出庭作证暨医疗风险

管理培训班，诚邀各单位积极组织有关人员参加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内容

1.当前医疗损害鉴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；

2.医疗损害鉴定原则与标准；

3.医疗过错认定的基本原则和鉴定操作要求；

4.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因果关系认定的基本原则和

鉴定操作要求；

5.医疗损害鉴定文书写作要求及常见问题剖析；

6.临床科室常见医疗纠纷类型及鉴定要求；

7.医疗纠纷尸检注意事项及有关死亡病例的医疗过错司法

鉴定实例剖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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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病历及可疑医疗物品封存与鉴定问题；

9.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意见质证技巧及法庭采信要求；

10.医疗损害鉴定在人民调解、医疗责任保险理赔中的作用；

11.医疗损害技术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不一致的处

理；

12.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；

13.医疗损害鉴定疑难案例评析。

二、参加人员

各司法鉴定机构从事法医病理、法医临床等鉴定工作的司法

鉴定人及助理，卫生行政部门医政管理人员，医疗机构内医疗纠

纷处理工作人员、公检法司机关处理医疗纠纷的人员、律师事务

所的专业人员等。

三、时间、地点

第一期 2017 年 12 月 16 日—20 日 桂林（15 日全天报到）

第二期 2017 年 12 月 23 日—27 日 深圳（22 日全天报到）

四、主讲专家

刘 鑫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、医药法律与

伦理研究中心主任；中国法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专业委员会主任

委员。

陈志华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研究员、北京大学

法学院法律硕士兼职导师、北京陈志华律师事务所主任。

五、报名及费用

1.本《通知》下发数量有限，请各单位接此《通知》后积极

转发并组织相关人员届时参加培训；

2.参加培训人员需缴纳培训费 2200 元/人。食宿统一安排，

费用自理。所有费用报到当天一并缴纳，统一开具发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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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请各参训单位于每期培训班开班前七天将报名回执发送

邮件或传真到培训班会务组，以便统一安排和发送报到通知。

六、会务组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张老师 13121127568

咨询电话：010-60308662

报名传真：010-60304116

报名邮箱:fayipeixun2017@126.com

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

2017 年 10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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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报名回执表

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与鉴定人出庭作证暨医疗风险管理培训班

经研究，我单位选派下列同志参加培训： （单位盖章）

单位名称

联 系 人 电话

手机号码 传真

电子邮箱

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身份证号

参加地点 桂林□ 深圳□ 住宿安排 单间□ 标间合住□

您关注的培训内容：

备注：1.本表复制有效，请填好本表并及时回传确认报名。

2.报名传真：010-60304116 联系人：张老师

3.电子邮箱：fayipeixun2017@126.com


